
美浩律师事务所 MAYGLOBE LAW FIRM 
 
 
担保方是责任 
第一方吗？ 
  

  
 
 
 
 
 
 
 
 
 
 
 
 
 
 
 
 
 
 
 
 
 
 
 
 
 
 
 
 
 
 
 
 
 

 
 
 
 
 

人和公司，都有可能需要第三方为自己提供担保，也都可

能作为担保人，为第三方的债务承担担保义务。在一个担

保合同中，一个经常预见的问题是：当债务人没有按时偿

还债务时，债权人是否够可以直接向担保人追索，而不需要享首先向

债务人追索债务？换句话说，担保人是否是被担保债务的第一责任方

吗？ 
 
 对于这个问题，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当事人之间可以在担

保合同中作具体的规定。比如，担保合同中可以规定，当债务人没有

按期偿还债务时，债权人应该首先向债务人追索债务；当一定期限

后，或在一定条件下，债权人可以要求担保方支付该债务。担保方向

债权人支付了该债务后，有权取代债权人，要求债务方支付债务。商

业合同中采用这种方式的情况很常见。 
 
 另外一种情况是，当债务人没有按期偿还债务时，债权人可

以直接向担保方追索，无需首先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比如，汽车保

险就属于这一类。商业合同中采用这种方式的情况也很常见。 
 
 究竟选用哪一种方式，由当事人之间协议。在很多情况下，

是由当事人的经济实力决定的。从债权人角度讲，当然愿意可以直接

向担保方索赔，这样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和麻烦。从担保方角度讲，更

愿意债权人首先向债务人索赔，这样可以减少自己的债务风险。从债

务人角度说，希望满足债权人的要求，以便完成与债权方的项目。但

从另一个角度讲，债务人又不敢得罪担保方；否则，一旦担保人拒绝

提供担保，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交易也就无法完成。当担保方和债

务人是关联单位时，例如，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或姊妹公司之间

等，问题比较好解决。但是，如果担保方是独立的第三方时，比如，

银行等，谈判就比较微妙。处理方法有多，有的时候，债务方同意向

担保方支付一定的费用，来调和各方的利益。 
 
前不久，我代表一家公司完成一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要检

查该公司的一些文件。在这个过程中，我检查了一份担保合同。该合

同文字拗口，含义不清，很多条款都是自相矛盾。比如，有的条款明

确规定，担保方只向债权人担保索赔，而不担保债务人的支付义务；

而有的段落又要求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担保方索赔，无需首先向债务人

索赔；还有的条款规定不担保债务人的支付义务，而只担保债务人的

合同履行义务。诸如此类。这个担保合同到底是担保什么？谁能看得

懂！看来合同起草人听说过很多担保概念，但又不真正懂得每一个概

念的意义和作用。所以，便将这些不同的概念混杂在一起，冠以“担

保合同”的名称。看完这个合同之后，真是感慨很多; 我在想：一旦

债权人不按时支付债务的话，这个合同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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